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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理事会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 

第 1533(2004)号决议 

所设委员会 
 
 

  2009 年 2 月 5 日比利时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信 
 
 

 比利时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第 1533(2004)

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致意。 

 根据第 1857(2008)号决议第 7 段，比利时谨向制裁委员会提交以下关于执行

该决议第 1、第 2、第 3、第 4 和第 5段所定措施的资料。 

 比利时与其他欧洲联盟成员国共同执行第 1807(2008)和第 1857(2008)号决

议规定的限制措施，于 2009 年 1 月 26 日通过理事会第 2009/66/PESC 号共同立

场，对关于对刚果民主共和国采取限制措施的第 2008/369/PESC 号共同立场作了

修订。 

 事实上，由于第 1857(2008)号决议规定了第 1533(2004)号决议所设制裁委

员会指定哪些个人和实体应予冻结资产和禁止旅行的补充标准，并将第

1807(2008)号决议所定措施延长至 2009 年 11 月 30 日，第 2008/369/PESC 号共

同立场必须进行修订。一项关于执行该共同立场所定限制措施的理事会条例不久

将获通过。 

 针对第 1857(2008)号决议规定延长第 1807(2008)号决议第 1 段所定关于武

器的措施，比利时拥有一项立法，对任何向第三国销售、供应、转让或出口武器

及相关材料的业务实行出口许可证制度。关于武器、弹药和军事或治安专用材料

及相关技术的进口、出口、转口和打击贩运问题的 1991 年 8 月 5日法律，经 2003

年 3 月 26 日法律修订后，禁止居住在比利时境内的任何人在未获司法部长发放

许可证的情况下参与武器交易。这项法律还规定，许可证持有人不得从事任何可

能违反比利时为成员的国际组织所定禁运措施的业务(第 10 和第 11 条)。最后，

这项法律规定，如果不符合比利时国际义务和比利时为执行联合国、欧洲安全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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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作组织和欧洲联盟所定武器禁运措施而作出的承诺，出口或转口许可证申请应

予拒绝(第 4条第 1 款第 2 项)。 

 第 1857(2008)号决议第 2 段规定延长第 1807(2008)号决议所定关于运输的

措施。不过，这些措施只涉及该区域各国。 

 针对第 1857(2008)号决议第 3、第 4 和第 5 段所定金融措施，理事会于 2005

年 7 月 18 日通过第 1183/2005 号(欧共体)条例，对违反刚果民主共和国武器禁

运的人实行某些特别限制措施。该条例已按照第 1533(2004)号决议所设制裁委员

会的综合清单变动情况作了修订。如上文所述，一项关于根据第 2009/66/PESC

号共同立场冻结资产和经济资源的理事会条例不久将获通过。 

 关于执行欧洲联盟理事会对某些国家、个人和实体采取的限制措施的 2003

年 5 月 13 日法律，规定对违反欧盟措施的行为进行制裁。 

 针对第 1857(2008)号决议第 3、第 4 和第 5 段所定关于旅行的措施，比利时

已将第 1533(2004)号决议所设制裁委员会的综合清单通报各驻外使领馆，并指示

不得向遭受制裁者发放签证。拒发签证的依据是《申根协定执行公约》第 5 条第

1 款(e)项和第 2009/66/PESC 号共同立场。若清单所列人员在边境出现，将根据

关于外国人入境、逗留、定居和离境的 1980 年 12 月 15 日法律第 3 条予以驱回。 

 


